
四川省水利厅
重庆市水利局文件

川水函〔２０２４〕１４３１ 号

四川省水利厅　 重庆市水利局

关于印发«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

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

考核合格证书变更“川渝通办”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«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‹第四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›的通知»要求ꎬ四川省水

—１—





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

变更“川渝通办”实施方案

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、亲自推

动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ꎬ是四川、重庆两地高质量发展、扩大

全方位开放、推动深层次改革的重大战略机遇ꎮ 为践行以人民为

中心的发展思想ꎬ坚持需求导向和便民高效原则ꎬ推动安管人员相

关政务服务事项实现“川渝通办”ꎬ更好满足川渝两地企业和群众

异地办事需求ꎬ制定本方案ꎮ

一、业务受理

(一)受理范围ꎮ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

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“川渝

通办”是指:川渝两地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川渝两省市政府

办公厅统一公布的第四批“川渝通办”事项清单ꎬ依托全国一体化

政务服务平台、川渝两省市政务服务平台和“川渝通办”窗口ꎬ打

破区域限制ꎬ自主选择办理渠道ꎬ实现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“就

近交件、形式审查、材料流转、属地办理、制证发证”跨区域办理的

服务模式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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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办理模式ꎮ 申请人可自主选择登录川渝两省市政务服

务平台提交在线申请ꎬ收件地“川渝通办”窗口为申请人提供业务

咨询和操作指引服务ꎬ业务属地政务服务“川渝通办”系统为申请

人远程办理ꎬ实现申请受理、审查决定、制证发证等全流程、全环节

网上服务ꎮ

二、办理流程

(一)收件审查ꎮ 申请人根据川渝两地公布的“水利水电工程

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

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”办事指南准备所需材料ꎬ在“川渝通办”

窗口提交申请ꎬ收件地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ꎬ判断申请材

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ꎮ 材料不齐的出具政务服务“川

渝通办”一次性告知书(详见附件)ꎬ告知申请人所需材料ꎮ

(二)材料流转ꎮ 收件地窗口收件后ꎬ１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

传输至属地窗口ꎬ属地窗口需要纸质材料审核或存档的ꎬ收件地窗

口在收件后 ２ 个工作日内ꎬ将纸质材料通过“政务专递”等方式寄

出ꎮ

(三)属地审批ꎮ 属地“川渝通办”窗口在收到申请人材料后ꎬ

按照本级审批服务流程ꎬ协调开展审批服务工作ꎬ并在承诺时限内

办结ꎮ

(四)制证送达ꎮ 根据属地审批服务流程ꎬ形成办理结果后ꎬ

申请人自行登录川渝两省市政务服务平台下载电子证书ꎮ 办理窗

口需严格控制办理时间ꎬ确保在承诺时限内将相关事项办理完结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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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明确责任分工ꎮ 川渝两地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

方案的解释和牵头推进ꎬ及时建立工作联络和协调联动机制ꎬ并根

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本实施方案ꎮ

(二)加强统筹推进ꎮ 持续提升本级办事指南精准度ꎬ确保线

上办事指南与实际办理保持一致ꎮ 逐步规范事项办事指南要素ꎬ

对外公示ꎬ实现无差别受理、同标准办理ꎮ

(三)强化保障宣传ꎮ 积极做好宣传工作ꎬ便利市场主体和群

众异地办事ꎮ 加强对业务办理、人员服务水平及通用设备运用情

况的日常考核、服务评价、工作培训及监督管理等工作ꎮ

(四)落实监管责任ꎮ 落实属地负责制ꎬ强化两地事中事后监

管协同配合ꎬ加强信息共享ꎬ建立登记台账ꎬ做到“放管服”有机结

合ꎮ

附件:政务服务“川渝通办”一次性告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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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政务服务“川渝通办”一次性告知书
业务编号： 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

收件地“川渝通办”

窗口名称

属地“川渝通办”

窗口名称

申请人名称 ××××××

申请事项名称 ××××××

法定事项名称 ××××××

申请联系人联系电

话

××××××

×××××

法定时

限

×个工作

日

承诺

期限

×个工作日

（示例）

收到您申请材料×件，经审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×××××××××:原件 1 份，合格。

2. ××××:复印件 1 份，不合格。补正意见：××××。

3. 缺少××××材料。补齐意见：××××。

请将上述需补正的材料补齐补正，在×日内（×年×月×日前）送至本

窗口，逾期未补齐补正的，视为您放弃本次申请。

经办人：

（收件地行政审批服务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 时

窗口电话：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 时

备注：一式 3 份，申请人 1 份、收件地“川渝通办”窗口留存 1 份、属地“川渝通办”窗口存留 1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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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　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印发


